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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下午 2 時 30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今天的議程有兩個法案要審查，還有一個專案報告。現在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本院議事處 101 年 4 月 25 日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魏明谷等 26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7 次會議報告後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本院議事處 101 年 10 月 24 日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林明溱等 25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

委員會審查。」 

三、本院議事處 101 年 10 月 24 日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高志鵬等 24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報告

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四、本院議事處 101 年 12 月 19 日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2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五、本院議事處 101 年 3 月 21 日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委員許添財等 17 人擬具「臺南古都發展特

別條例草案」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席：盧委員嘉辰要求會議詢問。 

請盧委員嘉辰發言。 

盧委員嘉辰：主席、各位同仁。我有一項意見，請主席裁決一下。待會要審議「臺南古都發展特別

條例草案」，因為該項草案橫跨經濟、教育文化及交通，若由交通委員會審理，屆時經濟、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的部分還是無法解決，等於還是一場空、裹足不前，不如不要浪費時間，應該

安排聯合審查，請主席裁決。謝謝。 

主席：這是院會直接交給本委員會主審，並沒有要求其他委員會審查，不如今天大體討論之後再來

協商，今天就不要逐條。 

盧委員嘉辰：一方面我也有一項提案。 

主席：好，謝謝。 

盧委員嘉辰：不過，這個在毛部長還未報告之前，我們就要處理，不然好像四不像，所以請主席裁

決一下，不要急於一時，等比較完整一點再一併處理，因為該案橫跨教育文化、交通及經濟。 

主席：我知道，但我們會議的目的是要集思廣益，不一定要作成決議。 

盧委員嘉辰：我知道，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 

主席：沒關係，先聽大家的意見，然後集思廣益，不一定…… 

盧委員嘉辰：有必要再請毛部長來報告，我們在未報告之前先做個處理。 

主席：只有我們兩個人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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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委員嘉辰：其他人馬上就到了。 

主席：現在請提案人說明提案旨趣。 

本席放棄說明。 

請提案人林委員明溱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林委員不在場。 

請提案人高委員志鵬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高委員不在場。 

請提案人管委員碧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管委員不在場。 

繼續報告。 

交通部部長毛治國針對「春節連續假期海陸空交通疏運計畫」進行專案報

告暨就委員提案提出說明，並備質詢。 

主席：現在請交通部毛部長報告。 

毛部長治國：主席、各位委員。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有關魏委員明谷、管委員碧玲、高委員

志鵬、林委員明溱等相關委員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 4 案修正提案、許委員添財等相關

委員擬具之臺南古都發展特別條例草案、及春節連續假期海陸空交通疏運計畫等 3 案進行報告

，敬請指教。 

關於委員提案修正刪除未隨身攜帶駕、行照處罰部分，原則尊重貴委員會審查結論；另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自用汽車行車執照、機車行車執照及拖車使用證免定期換發，然校車、幼童專

用車、救護車及營業用車輛仍需依規定定期換發行車執照，建請仍維持該等車輛未依規定換發

之處罰規定；至於林委員明溱等提案修正條例第 31 條增訂大客車駕駛人於善盡告知乘客應依規

定繫安全帶後，不列為處罰對象乙節，原則亦尊重貴委員會審查結論，另修正加重酒駕罰鍰、

累犯處罰及增訂處罰同車乘客等規定部分，因貴委員會 101 年 12 月 17 日審查通過之修正條文

，已有吸納含括林委員修正提案，故建請依是次審查通過之修正條文辦理。 

另「臺南古都發展特別條例」草案，目前文化部訂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作為保存活

用文化資產及行銷推廣活化藝術之法源依據。另藉由觀光做為行銷平台之意旨，本部觀光局已

訂有相關計畫及補助辦法辦理，是否另訂專法推動，宜審慎通盤考量。 

鑑於 102 年農曆春節即將到來，為因應民眾返鄉、觀光遊憩需求，交通部各疏運單位已積極

規劃準備各項春節疏運措施，針對臺灣東、西部、離島之不同特性，充實運能整備，強化安全

及應變機制；部分具體疏運計畫預定於 1 月下旬對外公布。交通部將持續宣導民眾多搭乘公共

運輸，或儘量避開尖峰時段、路段開車，以減少塞車之苦。過年過節是大家團圓歡聚的時刻，

但所有疏運工作夥伴仍須戰戰競競，犧牲假期站在工作崗位上，竭力規劃執行各疏運措施，謹

在此向所有辛勞疏運同仁表達感謝之意。 

以下分別請路政司陳司長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提案及春節連續假期海陸空交通疏運

計畫，觀光局謝局長就臺南古都發展特別條例草案，向各位委員做詳細的說明。 

主席：請交通部路政司陳司長報告。 

陳司長彥伯：主席、各位委員。本人作如下報告： 

壹、前言 


